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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zhrss.gov.cn/xxgk/qtxx/gzdt/201602/t20160224_3477768.htm） 

 

附錄 

 

《深圳市人力資源保障局 深圳市財政委員會關於做好失業保險支持企業穩定崗位有關工作的

通知》 

 

为更好地发挥失业保险预防失业、促进就业的作用，鼓励企业诚实守信经营、稳定就业岗

位，经市政府同意，市人力资源保障局、市财政委联合发布《深圳市人力资源保障局 深圳市

财政委员会关于做好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岗位有关工作的通知》（深人社规〔2016〕1 号，以

下简称《通知》），对采取有效措施不裁员、少裁员，稳定就业岗位的企业，由失业保险基金给

予稳定岗位补贴（以下简称“稳岗补贴”）。稳岗补贴政策执行至 2020 年底。 

 

一、享受稳岗补贴的对象与条件 

享受稳岗补贴的对象为企业（包括注册登记未满一年的企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城镇个体经济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等用人单位不适用稳岗补贴政

策。 

企业申请稳岗补贴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在本市依法参加失业保险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

且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低于该年度本市城镇登记失业率，财务制度健全、管理运行规范。以

上条件中的“足额”，是指企业上年度按照规定的缴费基数和费率，缴纳失业保险费；“裁员

率”，是指企业年领取失业保险金总人数与年平均参保人数之比；“年领取失业保险金总人

数”，是指企业在该年度 1月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与 2至 12月新增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之和；

“年平均参保人数”，是指企业 1 至 12 月参保人数的平均值。 

 

二、稳岗补贴标准与资金使用安排 

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按该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的 50%给予稳岗补

贴。稳岗补贴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主要用于该企业职工生活补助、缴纳社会保险

费、转岗培训、技能提升培训等相关支出。 

 

三、稳岗补贴的审核拨付程序 

（一）符合条件的企业登陆市社保机构门户网站（www.szsi.gov.cn）申报系统，进行稳岗

补贴申报。每年申报截止时间为 6 月 30 日， 2015 年符合条件企业的申报截止时间为 2016 年 6

月 30 日。市社保机构自申报截止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通过后台信息比对，完成对申报企业

上年度缴纳失业保险费、领取失业保险金情况的审核。 

因企业信息不准确导致系统无法自动比对审核的，企业需持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前往注

册地的社保机构修改信息，并再次进行申报。 

（二）市社保机构在其门户网站，对审核通过的稳岗补贴企业名单和补贴数额予以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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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为 7 日。 

任何组织或个人对公示情况有异议的，可在公示之日起 15 日内向市社保机构提出，市社

保机构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复核，对异议属实的，应根据实际情况予以确定并调整。 

（三）公示结束后，市社保机构将最终审核通过的补贴企业名单和补贴金额报市人力资源

保障部门审定。 

（四）市财政部门根据市人力资源保障部门审定通过的补贴企业名单和补贴金额，按照基

金拨付程序，及时拨付补贴资金。 

（五）市社保机构在收到市财政部门的拨付资金后，于当年 10 月 31 日前，将补贴资金一

次性拨付企业的社保缴费账户。2015 年符合条件企业补贴资金的拨付时间为 2016 年 10 月 31

日前。 

 

四、强化基金管理 

市、区人力资源部门切实履行社保稽核、劳动监察职责，发现企业以欺诈、伪造材料或者

其他违法手段骗取稳岗补贴，或未按照本通知规定的用途使用的，应当依法追回或责令改正，

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广东省失业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罚，将相关

信息予以公告并报送深圳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统；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

理。 

 

五、其他相关减负政策 

（一）下调我市失业保险缴费费率。从 2015 年 12 月 1 日起，我市失业保险费率由 3%下调

至 1.5%，其中用人单位缴费费率由 2%下调至 1%，个人缴费费率由 1%下调至 0.5%。预计 2016

年可为用人单位和职工减负约 30 亿元。 

（二）实施失业保险浮动费率政策。发布《深圳市失业保险浮动费率管理办法》（深府办

〔2015〕38 号），对符合一定条件的用人单位，其失业保险费征收实行向下浮动，幅度不超过

失业保险费缴费标准的 40%，自 2016 年 1 月 1 日实施。据统计，2016 年符合下浮条件的用人

单位有 35.8 万家，将从 2016 年 2 月至 2017 年 1 月按照下浮后的费率缴费。 

根据 38 号文有关规定，已享受本市稳岗补贴政策的企业，不同时享受本市失业保险浮动

费率政策。同期已经享受了浮动费率政策的企业，由市社保机构在拨付企业稳岗补贴资金时，

相应扣除其在缴纳失业保险费时已下调的金额。 


